
云卫医发〔2019〕19 号

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开展云南省 2019 年度
医师定期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州、市卫生健康委，委所属和联系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《医师定期考核管理

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经研究，现就我省 2019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

工作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核对象

（一）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执业注册满 2 年（以首次注册

时间开始计算）且未参加过医师定期考核的执业医师和执业助

理医师。

（二）2017 年第三周期医师定期考核合格的执业医师和执

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


- 2 -

业助理医师。

二、考核范围和内容

（一）考核范围。

医疗卫生管理相关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，专业基本理论、

基础知识、基本技能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学习和掌握新

理论、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方法的能力以及人文医学等内容。

（二）具体考核内容。

1.执业医师。一般程序分临床、中医、口腔、公卫四个执

业类别，专业基础题 50 题，人文题 50 题，四新理论知识 20 题，

共 120 道题。简易程序考人文医学知识 50 题，四新理论知识 10

题，共 60 题。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。

2.执业助理医师。一般程序分临床、中医、口腔、公卫四

个执业类别，专业基础题 50 题，人文题 50 题，全科医学知识

10 题，四新理论知识 10 题，共 120 道题。简易程序人文医学知

识 50 题，四新理论知识 10 题，共 60 道题。考试时间为 60 分

钟。

三、考核程序和时间安排

2019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包括：考核、申请考核结果复核、

暂停执业、再次考核（补考）、申请考核结果复核、注销注册

等考核程序，具体考核程序及时间安排详见附件。

四、具体工作安排

（一）通知考试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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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卫生健康委（局）、定考办及考核机构、卫生机构按

照职责职能和管理权限及时将考试时间及考试要求通知到每一

位应考试人员。

（二）报名方式及要求。

1.参加考核的医师，登录云南医师定期考核管理系统（网

址：http://ynysdk.yiboshi.com），进入“学员”入口，输入

账号、密码点击“登录”确认报名信息，首次报名请点击“首

次登录，点击注册”填报信息进行报名。

2.请认真逐项填写并上传相关材料，检查自己所填写的执

业类别、姓名、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是否正确。

3.多机构备案执业的医师以第一执业地点为单位报名参加

考核。凡不在原单位工作的医师（包括读研究生、调离原单位、

辞职、退休后原单位不再返聘等）应以目前的工作单位报名参

加考核。

（三）审核要求及时间。

1.各医疗卫生机构、考核机构应根据文件要求，准确地掌

握免考和简易程序的执行标准并严格审核。

2.各医疗卫生机构应及时并在通知规定时间内对已报名医

师的“工作成绩”和“职业道德”进行初审评定，并提交至考

核机构。

3.各考核机构应及时并在通知规定的时间内对医疗卫生机

构初审评定的已报名医师的“工作成绩”和“职业道德”进行



- 4 -

复审评定。

4.经医疗卫生机构、考核机构、省定考办审核，不符合简

易程序考核条件的医师，按照一般程序考核；不符合免考条件

的医师，按照其审核确定的考核程序参加考核。

（四）考场安排。

各州（市）定考办负责落实当地考点、考场，统一组织考

试，做好考场监督等考务工作。各州（市）定考办请根据考核

工作时间安排落实考场情况，按要求填写考场信息登记表和计

算机考试测试情况反馈表报云南医师定期考核管理系统技术邮

箱（453109495@qq.com）。

（五）考场预约。

报名成功的医师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“云南医师定期考

核管理系统”预约考场。

（六）准考证打印。

考场预约成功的医师应在规定时间内登录“云南医师定期

考核管理系统”打印准考证。

（七）合格分数线划定。

2019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业务水平测试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

合格分数线均为 60 分（含 60 分）。

（八）考核不合格人员认定。

1.凡医师无故不参加医师定期考核的，或以欺骗手段取得

考核合格结果的，判定为考核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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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参加考核的医师“工作成绩、职业道德、业务水平”三

项考核中其中一项不合格，即判定为考核不合格。

（九）成绩公布及查询。

考试结束后，医师可于规定的时间登录“云南医师定期考

核管理系统”查询考试结果。

（十）申请考核结果复核。

《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四条规定：被考核医师

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在收到考核结果之日起 30 日内，向

考核机构提出复核申请。根据上述规定，为统一全省的暂停执

业和注销注册时间，我省对申请考核结果复核时间段进行了统

一规定，请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被考核医师在规定时间段内向

省定考办提出复核申请。超出规定时限者，不予受理。

（十一）合格标贴发放。

成绩公布及考核结果复核结束后，省定考办将根据医师定

期考核管理系统中的考核结果，向各州（市）定考办、省级各

直属考核机构发放全国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办公室统一印制的合

格标贴。每位考核合格的医师在本次考核周期内（2019-2020

年两年内）只有一枚合格标贴，请妥善保管并粘贴在医师执业

证执业记录栏空白处。

五、考核不合格人员的处理

考核不合格的医师，将由所属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注销注册，

收回医师执业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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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他
（一）符合免考条件的医师，必须于规定的报名时间内在

云南医师定期考核管理系统中报名，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，经

医疗卫生机构初审、考核机构复审，再由省定考办审核后，符

合免考条件的，即为本周期考核合格。免考条件详见《云南省

医师定期考核实施细则》，无法提供或不及时提交免考证明材

料的，按照不符合免考条件参加相应程序的考核。

（二）由于外地进修、出国学习等特殊原因不能参加 2019

年度定期考核的医师，必须在考试报名时间内向所在医疗卫生

机构提出申请（可申请参加 2019年底的补考或 2020年的考核），

并由所在医疗卫生机构开具证明并盖章，逐级审核上报到各州

（市）定考办批准后报省定考办审核，省定考办审核通过后方

可延期考核。考试报名结束后提出的延期考试申请一律不予受

理，仍按“无故缺考”处理，判定为本次考核不合格。

（三）公派参加援外医疗队、公派出国留学，且在本周期

（2019 年、2020 年）内无法回国参加考核的医师，必须在考试

报名时间内由所在医疗卫生机构提交申请及证明材料，逐级审

核上报到各州（市）定考办批准后报省定考办审核，省定考办

审核通过后，由医师所在医疗卫生机构于规定的报名时间内在

云南医师定期考核管理系统中报名，并上传相关证明材料，由

卫生机构初审、考核机构复审，再由省定考办审核后，决定考

核结果。

（四）为严肃考场纪律，医师凭身份证和准考证入场考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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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带身份证或准考证者不得参加考试。各州（市）应严格执行

《考务手册》和《考场纪律和要求》的规定，对违纪违规的医

师可参照《医师资格考试违纪违规处理规定》进行严肃处理，

使医师定期考核业务水平测评公平、公正进行。

（五）有民族医执业（助理）医师的部分州（市），民族

医的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由州（市）定考办自行组织出题、考

试，考核结果报省定考办，同时将试卷上报备案。

（六）为便于医师更好地掌握本周期定考应知应会相关内

容，医博士网可提供网络视频课件及模拟练习题库，考生有需

要的可自行与医博士网联系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

省定考办：郭 杨 普进兵 蔡玲君 0871-68179573

医 师 定 考 管 理 系 统 网 络 客 服 电 话 ： 0871-63563958/

4000042055

附件：云南省 2019 年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安排

云南省卫生健康委

2019 年 7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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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云南省 2019 年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安排
内容 具体工作 时间 责任人及单位

考核

考生网上报名 2019 年 7 月 5 日-28 日 考生

卫生机构、考核机构对考生进行

资格审核
2019 年 7 月 6 日-31 日

卫生机构、考核机

构

省定考办对考生资格进行终审 2019 年 8 月 1 日-4 日 省定考办

州（市）上报考场信息登记表 截止时间：2019 年 8 月 5 日 州（市）定考办

考生网上预约考场 2019 年 8 月 6 日-7 日
考生

考生网上打印准考证 2019 年 8 月 8 日-9 日

集中考核 2019 年 8 月 10 日
考生及州（市）定
考办

考核成绩公布及查询 2019 年 8 月 14 日起

考生及省定考办考核
结果
复核

被考核医师对考核结果有异议

的，可向省定考办提出复核申请
2019 年 8 月 15 日-9 月 13 日

暂停

执业

考核不合格的医师，责令其暂停

执业 3 个月，接受培训和继续医

学教育

2019 年 8 月 17 日-12 月 15 日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

再次

考核

（补考）

考生网上报名 2019 年 11 月 20 日-12 月 18 日 考生

卫生机构、考核机构对考生进行

资格审核
2019 年 11 月 22 日-12 月 20 日

卫生机构、考核机

构

省定考办对考生资格进行终审 2019 年 12 月 20 日-22 日 省定考办

州（市）上报考场信息登记表 截止时间：2019 年 12 月 24 日 州（市）定考办

考生网上预约考场 2019 年 12 月 25 日-26 日
考生

考生网上打印准考证 2019 年 12 月 27 日-28 日

再次考核（补考） 2019 年 12 月 29 日
考生及州（市）定
考办

考核成绩公布及查询 2020 年 1 月 5 日起

考生及省定考办考核
结果
复核

被考核医师对考核结果有异议

的，可向省定考办提出复核申请
2020 年 1 月 6 日-2 月 11 日

备注：各州市集中考核时间与省级规定统一考核时间不一致的，请在结束报名前提交集中考核时

间安排到省定考办备案，经备案同意后，应将变动的考试时间逐一通知到考生个人。

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4 日印发


